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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1【喜諸趣善】淨空和尚：前面第一段我們要跟諸佛如來學，第二段這

是講六道眾生。六道眾生惡多善少，我們不要管他惡的，單學他善的，哪怕他

再小的善，我們知道了，也要隨喜，決定不輕視一切眾生。惡道眾生，雖然煩

惱重，只要一回頭，他也能成佛道；說不定惡人比我們還先回頭，諸位要多多

研究經論，就明瞭事實的真相。所以不能輕視作惡的眾生，況且，要找完全作

惡、一點善念都沒有的人，這種人也找不到的，再惡的人，他也會有一點善念。

這就是孔老夫子教我們的：「三人行，必有吾師」，三人，自己一個，一個善

人，一個惡人，那兩個人都是我的老師；善人善法我跟他學，惡人我反省、我

檢點，我不跟他學，兩個都是老師。順逆境界都是菩薩修學的學處，都是菩薩

修行的道場，善人、惡人都是菩薩的老師。『一塵』是說它非常之微小，換句

話說，對於一切眾生極小的善心善行，我們都讚歎、都隨喜、都不肯捨棄，何

況是大的善？能夠利益眾生，能夠利益社會，那是我們更應當要發心隨喜的。

這是隨喜六道眾生。 

p.55：3【有學無學】有學：為斷盡一切煩惱，而修學無漏之戒、定、慧及擇

滅之理者。因尚有可修學之道，故稱「有學」，又稱「學人」。於聲聞四向四

果中，唯阿羅漢果是「無學」，其餘之預流向、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

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等四向三果之聖者，稱為有學。《俱舍論》卷二十四

云︰「四向三果皆名有學，何緣前七得有學名﹖為得漏盡常樂學故。學要有三︰

(1)增上戒，(2)增上心，(3)增上慧。以戒、定、慧為三自體。」(T29,p.127,a)

【七賢七聖】俱舍宗所立賢聖之數。七賢：1.五停心觀，2.別相念住，3.總相

念住，4.煖，5.頂，6.忍，7.世第一。七聖：1.隨信行，2.隨法行（初果），

3.信解，4.見得（二、三果），5.身證（四向），6.慧解脫，7.俱解脫（四果）。

【十八有學】有學共有十八類，稱為十八有學或十八學人，據中阿含卷三十福

田經所舉，即：隨信行、隨法行(見道)、信解、見至(修道)、身證(三果得滅盡定者)、

家家(二果向斷欲界惑 3、4品)、一間(三果向斷欲界惑 7、8品)、預流向、預流果、一來向、

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中般、生般、有行般、無行般、上流般(三果生色界而

般涅槃)等十八類。～《佛光大辭典》 

p.55：6【辟支佛】「獨覺」：出於無佛之世，觀外物之凋零，覺內心之生滅，

無師而自悟者。有二種，即：(一)部行，部，指部類。此獨覺稍有為人之心，

如鹿行走而能迴顧後群，故稱部行。(二)麟喻，麟，即麒麟。此獨覺唯欲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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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無為人之心，譬如麒麟，僅有一角，故稱麟喻。《別行疏鈔》：「謂觀外物，

因生覺解，自得道果，猶如麒麟，獨一角故，故名麟喻，出無佛世，以神通化

物也。若部行者，即因聞解生，悟解無性。」「緣覺」：1.觀十二因緣之理而

斷惑證理。2.因飛花落葉之外緣而自覺悟無常，斷惑證理。《別行疏鈔》：「於

十二因緣作四諦觀四十四智而得菩提。」瑜伽論卷十：「問：何因緣故，於緣

起中、建立四十四智耶？答：為顯於一一支，依四聖諦，觀察道理；是故總有

四十四智。」～《法相辭典》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 4：「四十四智。

謂老死苦、老死集、老死滅、老死道。乃至行亦如是。老死有四智為性。謂法

智、比智、苦智、等智。乃至老死道亦四智為性。如是老死四智。各四智為性。

乃至行四智。亦各四智為性。以無明不具故不立也。但有四十四。」(T45,p.582,a3-8)

《大乘義章》卷 20：前四諦智在欲界，名為法智。在上二界說為比智。第九

等智，一向有漏。《別行疏鈔》：「緣覺，唯一果向，名為有學；辟支佛果名

為無學。此有三種：一、緣覺緣覺，因果俱同故；二、聲聞緣覺，因是聲聞，

果成緣覺；三、菩薩緣覺，因是菩薩，果成緣覺。」 

p.56：4【隨喜無盡】《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大品經中隨喜品。明大千

海水一毛破為百分。滴取海水。可知其數。隨喜之福。不可知數。故結無盡。

等虗空界。法華隨喜。展轉至於第五十人。尚難校量。何況最初。此隨喜如來

權實功德故。佛為最勝。」(X05,p.194,b22-c1)《別行疏鈔》卷 4：「(摩訶般若)經云：

復次，憍尸迦！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海水，取一髮破為百分，以一分髮滴取海水，

可知滴數，是隨喜福(初發心乃至一生補處菩薩)終不可數知。『故結無盡』下，指自

當經益深也。」「引《法華》證，即第六卷中〈隨喜功德品〉第十八也。經云：

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聞是《法華》隨喜者，得幾所福？佛答云：

從會中聞隨喜，至於餘處，轉說至第五十人，其第五十人聞已，隨喜功德，今

當說之。若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充滿其中，有人求福，一一眾生，與

閻浮提金銀七寶，乃至象、馬、車乘、奴婢、人民、宮殿、樓閣等，如是布施

經八十年，後以佛法而訓導之，總令得四沙門果，是大施主所得功德甯為多不？

彌勒云：若是施主，但施眾生一切樂具，功德無量，何況能令得阿羅漢果。佛

答云：如上功德，不如是第五十人聞《法華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分不及一，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何況最初於會中聞而隨喜者，其福復勝無量無邊阿僧

祇不可得比。彼既如此有廣大益，今此隨喜亦復如是。…此隨喜如來等者，即

簡異《大品》、《法華》隨喜法也。」本會版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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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第第第第  

一第第第法第第謂第法既虛第相第不盡第第性真實第體第不現第此則第第別第第即全第

為第第是故第盡第相第即是第盡法界第也第遂令法界全體第第於一切塵中第同時顯現第

第第第第第 

此門理如事者。如事之現。如事之局。如事差別。如事大小一多等故。後

門事如於理。非但如理遍。亦如於理無相無礙。非內外等。《披雲集》云。理

如事門有五：一如事顯現。二如事差別。。三如事大小。四如事變易。五如事

無量。理如事顯現。差別無量也。如一海於眾波。齊遍無礙。如真金現為六道。

及為佛菩薩比丘形像之時。與諸像一時顯現。無分毫之隱。亦無分毫不像。 

二第第真第第第謂諸第法與第非異第故第隨第而圓第遂令一塵第普第法界第第一微塵

既爾第一切第法亦然第 

一一事皆如理普遍廣大。如理徹於三世。如理常住本然。《披雲集》云。

事如理門亦五：一普遍。二廣大。三徹三世。四常住。五本然。法界全體遍諸

法時。此一微塵。亦如理性全在一切法中。如一微塵。一切事法亦爾。舉微塵

例諸事。即事事皆遍。斯則事事重重無礙矣。例諸佛、菩薩、緣覺、聲聞及六

道眾生。一一皆爾也。事得理融。則千差涉入而無礙。 

第第第第第第第謂諸第法與第非一故第存本一第而能廣第第第一微塵第其相不大第而能

第第第邊法界剎等諸法第第一塵爾第諸法亦然第 

剎等諸法。既不離法界。是故俱在一塵中現。如一塵。一切法亦爾。由一

事含於理故。餘一切事與所含理。體不異故。隨所含理。皆在此一事中。而言

與理非一存本一事者。此事與理非異。故如理而遍。亦如理而含一切。然由不

壞一相。方有能含。對前非異。故言非一、不壞相。由非一故。有體為能含。

由非異故。有用方能含。此事理融通。非一非異故。總有四句：1.一中一。2.

一切中一。3.一中一切。4.一切中一切。此處『一』或『一切』皆指事法，前

是能含，後是所含；後是能遍，前是所遍；餘三句一一例知。 

前第二門是廣遍義。此第三門是含容義。已具此觀之總名矣。此下之七門。

並皆不離廣遍、含容之二義也。由此可知：《觀經》：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

一切眾生心想中。《般舟三昧經》：十方諸佛悉在前立。所謂念阿彌陀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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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十方一切諸佛。 

四通局第第第第謂第與第第非一非異第令此第法第不離一處而全第第方一切剎塵之內第

全第第方一切剎塵之內時第而不動本位第即遠即近第即第即住第第障第第第 

不動而遍，局不礙通。遍而不動，通不礙局。不離遍十方，近住時不礙於

遠遍。遍方不動位，遠遍時不礙於近住。此門重釋第二門。第二門唯通。今不

壞相。有不遍故兼局也。與理非一故局，非異故通。一塵(事)與理，非一即非

異，故不起菩提樹而全遍十方界。又，一塵(事)與理，非異即非一，雖此一塵

遍一切塵時，亦不動本位。故知：眾生心念佛時，與阿彌陀佛法界身非一非異

故，欲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 

五廣狹第第第第謂第與第第非異非一第令此一塵之第第不壞一塵第而能廣第第方剎海第

廣第第方法界第而微塵不大第即廣即狹第即大即小第第障第第第 

此重釋第三門，第三門明如理包含；今由與理有非一非異，非一故狹，非

異故廣。非一故，不壞一塵微細小相(狹)；非異故，一塵體空悉能廣容無邊剎

海(廣)。廣狹互融，故曰無礙。第三門唯廣，此兼狹義釋含容，即見世間大小

相即。《觀經》：無量壽佛身量無邊，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有憶想者必得成

就。阿彌陀佛神通如意，於十方國變現自在；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現小身丈

六八尺。《四帖疏》云：能觀所觀佛像，雖身有大小，明皆是真。 

六第第第第第第謂此一塵第望彼一切第由普第即是廣第第故此一塵第彼一切法時第還復

第彼一切諸法第一塵內第又由廣第即是普第第故此一塵第彼一切法時第還即第第第一

塵內一切法中第同時第第第 

合前二三四五門。普遍即是廣容，例如一鏡遍九鏡時，能遍之一鏡，亦含

容所遍九鏡影於自鏡中，故云還遍自內一切差別法中。反之，後明「容即是遍」，

一容九時，即能遍九。是故此一塵(事)，自遍他時，即他遍自，能容、能入，

同時遍攝無礙。 

六七二門，皆合前四五兼之二三。以廣容、普遍不相離故，二四唯遍，三

五唯容；故今合之，同時具二；但以一多反覆相望，故成六七二門。 

七第入第第第第謂此一切望彼一法，由入他即是第他，故此一切全入一法中時，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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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切內第由第他即是入他，故彼一法第第一切中時，還令一切恒入彼一法內第同

時第第第 

此翻第六門。九鏡入一鏡，即攝一鏡在九鏡內；九鏡攝一鏡，即是九鏡入

一鏡中。以多望一，能攝即前能容，入即前徧；而前一為能遍，有多可徧；今

入但入於一，不得言遍；前門有多可容，故得言容；今一無多可容，故但云攝。

能入能攝皆是「多」，攝即是入，入即是攝，故名攝入無礙。而此處「一」法，

但為所攝、所入，不得能攝、能入之名，須至第八門，方有能攝能入。 

八第涉第第第第謂一法望一切，有入有第；通有四句：1.一第一切，一入一切第2.一切

第一，一切入一第3.一第一，一入一第4.一切第一切，一切入一切第謂此一法正第彼

一切，令彼一切入一中時，還即令彼一切第此一法，能令第一入一切中第又彼一切正

第此一，令此一法入彼一切中時，還即令此一法第彼一切，能令彼一切法入此一中第

初二句第入隱顯既爾，餘後二句第入亦然第能所第涉，同時第第第 

此門兼前六七。第六門，一對多，但有容、遍二句，而無攝入。第七門，

多對一，唯有攝、入二句。今第八門，一對一切，而一與多俱為能攝、能入，

故得交涉名。今此「一」能「攝多」、「入多」，即此「多」亦能「攝一」、

「入一」；即能、即所，即攝、即入，即一、即多。一切一時普收無礙，故云

交涉。謂交相關涉也。 

以一望一切，故一在初，而云一攝一切、一入一切者，若以十鏡為喻，一

鏡為一，九鏡為多。一鏡攝九鏡、一鏡入九鏡。謂此一鏡為能攝，則彼九鏡為

所攝；而所攝九鏡亦為能攝，故此能攝之一鏡，郤入所攝九鏡之中。下三例然。 

九相第第第第第謂一切望一法，亦有第有入，亦有四句：1.第一入一第2.第一切入一第

3.第一入一切第4.第一切入一切第謂此一切法正第餘一法時，還令第餘一之一切，入

彼一中第又彼一法正第餘一切時，還令第餘一切之一，入此一切法中第第一入一、第

一切入一切，二句既爾，餘二句亦然第第入相第，同時第第第 

一切在初，正反第八門。此與前門四句不同；前但此彼同時攝入，今則欲

入彼時，必別攝餘法，帶之將入彼中，發起重重無盡之勢。攝一入一者，如東

鏡攝南鏡，帶之將入西鏡之中，即東鏡為能攝、能入，南鏡為所攝，西鏡為所

入也。攝一切入一切者，如東鏡攝九鏡，帶之將入九鏡之中時，東一鏡為能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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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入，九鏡為所攝，亦即便為所入也。此句正明諸法互相涉入，一時圓滿，重

重無盡也。例如阿彌陀佛攝觀音、勢至，入眾生心想中，攝入同時相在；故上

品上生者，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及無數化佛、百千比丘聲聞大眾，無

量諸天皆來迎接行者。故知：諸佛菩薩、六道眾生，不有則已，有即一剎那中，

便徹過去未來現在十方一切凡聖中，故六根清淨者，便可見、聞、覺、知，盡

虛空遍法界之十法界現象。 

第普第第第第第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普第第第，準前

思之第令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第障第第第 

近收八九二門。遠則通收前九。更互相望者，揀非八九之互闕一也。普融

八九，令各各一時頓具，故云一一具前兩重四句。然則亦總融前九，前九展轉

相由故，不出一及一切互相望故。前九文不頓顯，故此攝令同一剎那，既總別

同時，即重重無盡也。由其初門，理如事故，一可為多。由第二門，事如理故，

多可為一。二、四如理之周遍，三、五如理之包容；二是二而不二，四即不二

而二，以不壞相故。三即非廣而廣，五是廣即非廣，亦以不壞相故。六即雙含

一多，容遍無礙。七便攝入自在。八含一多交涉。九含攝入自在。十即融成一

致。 

古德準此第義第重第為第玄第：一同時具足相應第第二廣狹第第第第第第第一多相第不

同第第四諸法相即第第第第五秘密隱顯俱成第第六微細相第安立第第七因陀羅網境界

第第八託第顯法生解第第九第世隔法異成第第第主伴圓明具德第第 

 


